
安 全 理 事 

正 式 

第 三 年 第 一 〇 九 號 

第三五七次會議 

—九四八年凡月十六日 

紐 r j 成 功 湖 



目 錄 

第三良五十b次會議 

茛數 

一臨時，ife事日IV ― 

二理砵會IT—次Li黎會>*開幕 一 

三 n m ― 

四 海 達 t e 巴 政 府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函 件 四 

凡 有 關 文 件 未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會 紀 錄 内 傅 載 全 文 者 均 見 按 

月千I'行之正式紀鋅補纏内。 

聯合國各項文 f牛》大寫字母附W數宇編疣。凡将A此毪犏 

號，印指聯合國之竿毪文扦>*&官 



正 式 耙 

第三年 第 一 0 九 號 

第三百五十七次會議 

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广B g期《9午後三時於巴^夏幽宮舉行 

主席 Sir Alexander GADOOAN (英聯王國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時、加拿大、中國、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敍利亞、 

鳥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、蘇維埃社會 

主義共和國聯邦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。 

― 酶 時 醉 日 程 
(S/Agenda 357) 

一 通 ^ 議 事 日 程 。 
二 海 達 拉 巴 政 府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函 件 

(S/986, S/998及S/1000) 

二 理 事 會 第 一 次 巴 黎 會 議 開 慕 

主 席 於 吾 人 開 始 工 作 前 本 人 願 藉 此 

機會表示偭人第一次在此鹰史悠久而壯魔之 

昏都集會之欣快，並咸謝法國政府爲吾人及 

菩人工作之顺利進行所予之一切佈置，深信 

各代表亦有同感。本人希望此次巴黎届會能 

有效進行，富有成就。 

法政府便吾人能有效進行工作且在如此 

適 意 之 琪 境 中 工 作 ， 咸 激 之 鉞 , 匪 可 言 喩 ^ 

知法代表願傅達其貴政府否 9 

Mr PARODI ( 法 蘭 西 ） 主 席 先 生 ， 安 全 

理 事 會 在 敝 國 舉 行 第 一 次 會 纗 承 脍 嘉 言 願 

先 申 謝 。 本 人 將 各 位 之 盛 情 轉 達 政 府 諒 

理事。深願理事會在此工作能有美利堅合衆 

國所鹅黻供予之充分便利與安適。但本人願 

三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

癣廷黻先生（屮國）本人W未摟敝國政 

府指示，深感處境困難。因敝國外交部長正 

在來巴黎途屮，故不能立卽镀得指示。但星期 

—應可獲得指示。；T知主席就安全理事會工 

作而言是否n<2爲可展期至星期一下午集會。 

主 席 在 本 人 對 於 該 點 作 任 何 裁 決 或 建 

議 休 會 前 願 聽 取 安 全 理 事 會 其 他 理 事 之 意 

.Mr 0 

本人睐解中國代表所感之困難。在另一 

方面吾人應承，?待議問題性質之繁急。务 

理事均知事態正在演變，若有任何辦法JW改 

善目前 f t勢，朗愈速愈妙。故願知其他理事 

對屮國代表所提建>a有何意見。 

個人不得不曽先表示懷疑者，郎安全理 

事會於如此長久休會之後而仍不能It論該問 

題，是否合理。中國代表所感之萬1E困難爲 

何，非余所知。若於渠等候指示期閟至少先 

行開始計論：T知能否得其同意。余JW爲臃 

四日之長久時問不開始工作，似有未妥。 

Mr PARODI (法蘭西）主席,閣下袁見深 

表赞同。屮國代表提出之耍求自應極慎重考 

虜。安全理事會其他各理事有時處於相同境 

%方同此感。惟《fr通常程序言，吾人在此 

次會 i«屮似3能作成決鵰。一部分程序似可 

立卽開始，絕不致分屮圃代表感困難也。 

故本人贊成主席提出之建饞。 

Mr LEBEAU ( 比 利 時 ） 安 全 理 事 會 比 利 

時 代 表 M vanLangenhove JW不得巳之原因， 

未能液此。特爲致歉。因此本人代表出席， 

深 覺 須 贊 助 任 何 延 期 計 諭 之 提 i « , 余 同 意 屮 

耩作此努力, 



然而本人亦與主席閣下有所同感。屮國 

代 表 提 議 休 會 四 日 似 乎 過 久 。 余 W 爲 同 仁 

或 同 意 休 會 至 明 日 下 午 而 彼 此 默 契 若 7 

能於是時定議則堇期六晨應耱績集會。 

Mr MALIK (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

邦 ） 海 達 拉 巴 提 交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各 文 件 引 

起 若 干 問 題 在 ; i Ë 行 考 廬 該 問 題 是 否 應 列 於 

安全理事會議事日程 W 前宜镀得各;！問題 

之補充情報。 

BE事會主席所代表之國家與印度及海達 

拉 巴 有 長 久 之 切 關 係 且 主 席 本 A 對 各 

該國之情形及其彼此之關係，極爲熟習，吾 

人 似 宜 自 主 席 方 面 覓 取 答 案 S t W — 九 四 七 

年八月十五日印度獨立法案屮如何明定海達 

拉巴之地位及印度與海達拉巴依據 3 兩國間 

之現行條約與協定應有之椹利與義務，應先 

確切明睐。最後亦宜有海達拉巴與;T列顚帝 

國二者間鬮係之撩報且是否有正式英國顧問 

協助海達拉巴行政亦宜探知。倘主席對此諸 

問題了"答覆則吾人對全局可 W 瞭然。 

主 席 爲 答 覆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

邦代表所言，本人可立卽奉吿願於適當時間 

供 耠 渠 所 需 要 之 赌 報 且 以 其 他 方 法 盡 個 人 

能力協助各代表研充此事。但就吾人工作之 

正當次序而言，本八"爲此時應討諭中國代 

表 所 提 出 之 問 題 卽 是 Ï 應 繼 櫝 此 次 會 議 抑 

應作較長或短畤閱之休會。倘各代表對此問 

題 有 任 何 意 見 本 人 願 先 齄 其 發 表 。 

Mr jEssuP(美利堅合衆國）本人願僅就 

會饞程序上之問題略作數語。本人相信安全 

理事會全體理事時時希望其同仁有最大可能 

之方便，且本人W爲吾人均知今當甚多人均 

在來巴黎途屮之畤舉行此次會議之困傩。但 

依本人之見解，且前方有人提出者，通過饞 

事日程之問題不致令吾人須對考盧此問題所 

涉及之任何實體問題發表意見。猶濾一九四 

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安全理萄*會第一七一次會 

議 屮 發 生 通 ： 議 事 日 程 之 問 題 時 主 席 曾 

謂 

"本人願說明此項目之列入議事日程對 

於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此 問 題 之 職 椹 或 該 案 之 曲 

直，皆無預爲主張之意。 

依 本 人 之 見 解 此 係 一 合 理 之 裁 决 且 爲 

安全理事會行動應遵循之先例。嫿事日程可 

予 通 過 而 絕 4 對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職 權 或 ^ 案 之 

曲 直 ， 預 爲 論 斷 。 是 故 本 人 希 望 此 項 意 見 

眛可予採納——因本人希望安全理事會可採 

納之——則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似宜於此時 

而各理事 

或 表 示 意 見 所 需 之 i t 一步指亍。 

Mr ARCE ( 阿 根 廷 ） 主 席 屮 國 代 表 對 

此 問 題 所 感 困 傩 本 人 一 如 其 他 代 表 同 感 遺 

慽 。 但 撩 勢 係 如 此 嚴 重 本 人 W 爲 安 全 理 事 

會對此問題之考盧不能延擱。 

在 此 曾 有 人 多 次 聲 言 通 ^ 議 事 日 稃 及 開 

始霣寸論";3f能獲f导要之一切情報——本人 

指蘇維埃'吐會主義共相國聯邦代表所言—— 

朋等候粱 

絕 不 預 斷 安 全 理 奉 會 或 任 何 理 傘 之 立 場 且 

菩人或能節省時間。因甚本事實爲——本人指 

聯合國憲章而言——安全理事會明知世界某 

地 有 一 國 { " 巳 侵 入 另 一 國 該 處 正 有 戰 爭 且 

人 民 亦 有 傷 亡 。 此 一 撩 勢 安 全 理 事 會 不 能 

坐視 ' 

是 故 阿 根 廷 代 表 圑 赞 成 通 ^ 臨 畤 議 事 日 

I？並請立卽考廬海達拉巴案。 

蔣廷黻先生（屮國）美利堅合衆國代表 

所宣讀之一段理事會紀錄，倘本A記憶無1 ^ , 

此係關*^印度尼西亞問題之紀錄。本人 W 爲 

印度尼西亞問題與建議今日列入議事日程之 

問題不完全相同。將一問題列入安全理事會 

議 事 日 稃 並 > f 預 斷 ^ 問 題 之 曲 直 雖 係 確 實 

然艄該問題列入議事日程對安全理事會對該 

問 題 之 權 限 並 3 含 有 意 見 表 示 之 說 則 3 盡 

然。 

安全理事會負維讒雨際和平之責任。某 

—問題之列入畿事日程實含有對於爭端當事 

國之法律地位之某項盲見。縱有主席對此间 

題 之 該 方 面 之 裁 决 本 人 不 知 能 否 妥 善 而 完 

全 維 讒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^ 問 題 之 權 限 之 立 場 。 

但 4 席 對 此 間 題 之 ^ 方 面 並 無 聲 明 ， 敝 代 表 

K 卽 覺 議 事 日 稃 之 ; 對 此 問 題 之 一 極 重 要 

方面確巳表亍成見。 

主 席 此 項 t l 論 係 由 本 人 不 久 W 前 向 安 

全理事會提出之問題所引起，卽理事會是否 

擬 通 其 議 事 日 稈 。 本 人 提 出 ^ 問 題 時 ， 中 

國代表則建遘沐會數日，本人卽以爲其意係 

謂蕖希望延緩作 i l Ê —步之計論。渠於第一次 

發言後，曾有安全理事會數理事發言，倘本 

人了解不, > t , 余 W 爲多數理事迄今均贊成卽 

在此階段吾人亦應儘其可能進行計論。其中 

蘇聯代表曾提3 ^ / *啻一二點，本人W爲渠希 

望; t論此數點而 f i理爭會能據J W决定是否通 

過議爭日稃。 

該 間 題 現 復 經 4 國 代 表 提 出 本 人 ? g 爲 

渠對於此點似爲JU 、表WI表示相當確定之立 

場。是故願‧>，問屮國代表倘吾人計論安全 

理 事 會 是 否 通 & 纗 爭 日 程 一 點 彼 是 否 反 對 。 

蔣廷黻先生（屮國）；0常;é^i*事日程 

係 一 例 行 拳 項 極 4 發 生 困 難 。 今 日 之 通 過 



娥 事 日 程 依 敝 代 表 圑 之 見 解 似 非 一 例 行 事 

項。本人原欲指明通過議事日稃爲一厳重事 

項 之 故 此 適 纔 發 言 之 目 的 也 。 因 此 事 性 質 

厳 重 倘 安 全 理 事 會 能 予 余 j y 镀 得 敝 政 府 

主 席 本 人 極 爲 瞭 解 屮 國 代 表 之 見 解 

事實上亦有同感。本人僅願間渠對於聽取安 

全理事會其他理琳或須對職權間題提出之任 

何聲明是否反對。事實上，爲應屮國代表之 

靖 ， 今 日 實 無 # 〗 該 問 題 卽 作 决 定 之 耍 倘 

屮 國 代 表 覺 參 加 决 定 有 任 何 困 難 則 本 入 自 

亦 不 應 - , 作 决 定 也 。 但 其 他 或 對 此 問 題 

之 該 方 面 有 甚 多 , 見 須 發 表 倘 今 日 開 始 計 

論，則可使下次會議更能迅速進行。 

蔣廷黻先生（中國）對於是否通過議事 

日 稃 間 題 之 計 論 ， 本 人 無 反 f j 理 由 僅 婧 將 

通過議事日程之正式决定暫時延期耳。 

主 席 本 人 或 亦 應 商 之 於 比 利 時 代 表 ， 

本人相信渠將採同樣立場《 

雜事日程之間題仍待解决。屮國代表已表示 

疑感，本人推測蘇聯代表亦有所猶疑，因渠 

曾 詢 間 本 人 "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資 格 是 否 對 海 達 

拉巴之地位可提供任何 I t 報 j y 協助安全理事 

會。本人可對此問題之若千方面作簡略之說 

明。 

本人可向安全理事會報吿者則爲英聯王 

圃 對 海 達 拉 巴 及 一 切 其 他 印 度 大 睦 邦 之 宗 

主權於一九四七年八有十五日卽吿終止。英 

皇JW前所行使之權力均未移交與印度及巴基 

斯坦二新自治領政府。其後海達拉巴並未加 

入此二自治領之任一地，但於一九四七年十 

— 月 二 十 九 日 國 王 與 印 度 政 府 耩 锆 一 " 維 持 

現狀"協定，爲期七二月。該協定之一艙果卽 

係 於 其 有 效 期 間 內 ^ 海 達 拉 巴 之 外 交 關 係 交 

由印度政府主持。雙方時JW破壊協定指責對 

方 但 並 未 訴 諸 " 維 持 現 狀 " 協 定 中 所 規 定 之 

仲裁。 

本人以爲蘇聯代表3è詢及另一問題，郎 

現 時 海 達 拉 巴 有 無 英 國 官 方 顧 间 余 之 答 

覆 爲 " 無 " < 

有任何代表願對此點提出他項意見否？ 

若 無 ， 則 吾 人 不 能 於 今 日 深 論 此 間 題 ， 因 * 

實 上 本 人 巳 允 ^ 屮 國 代 表 今 日 s 將 此 問 題 列 

:®安全理事會饑事日程項目一點，不擬加 i < 

決定。 

MrARCE (阿根廷）鎏於印度之現％ ，本 

入 鼴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應 有 一 决 定 理 事 會 對 於 
本人亦同 

意 此 畤 不 能 採 K V 任 何 實 體 决 蕺 但 願 申 t 余 

深 信 安 全 理 * 會 對 於 有 無 開 始 計 論 ^ 問 題 之 

耍 應 作 決 定 本 人 卽 j y 此 作 爲 動 議 。 

主 席 阿 根 廷 代 表 旣 提 出 一 正 式 動 議 ， 

本人卽不得不交付表决。但實際上中國代表 

延期計論之動瘸在先。是故,吾人若作决議， 

余望阿根廷代表將同意本八須&先將中國代 

表提出之延期計論之動¦«交付表决。 

本人《爲^動 s i 係； i 延會至星期一。倘 

^ 動 , 谲 不 镀 通 & 則 或 可 考 廑 後 經 比 利 時 代 

表 提 出 延 期 辛 明 日 之 提 案 倘 此 案 亦 7 镀 通 

M則應將阿根廷提案交付表决故擬首先 

將中國提請將安全理事會延至下屡期一開會 

之1^案交付表决。 

M r PARODI (法蘭西）在進行表决前本 

入 願 提 出 列 意 見 。 

倘 本 人 之 瞭 解 芷 確 吾 人 現 正 面 嗨 一 前 

此 方 曾 遭 遇 之 一 種 困 難 卽 確 知 議 事 日 稃 一 

項 目 之 通 A 所 引 起 之 一 切 意 義 吾 人 可 主 張 

欲决定1 #事日程屮一項目之應否通^，安全 

理事會廯先决定其處理該問題之權限。 

就 另 方 面 言 理 事 會 如 欲 確 定 對 ^ 問 題 

之 權 限 方 應 先 事 决 定 該 項 目 是 否 應 列 入 讒 

事日稃。 

法國代表M始終n?爲後一稃序較爲合理 

且與理事會工作之正當次序較爲相合。 

本人相信目前一案，理事會權限之决定 

與 實 體 之 考 廑 有 切 關 係 且 爲 决 定 吾 人 之 

樺限計，首須研究當前之文件且甚或街鹅取 

陳訴。 

在此種撩形下本人 J W 爲宜將該項目列 

於 議 事 日 程 但 彼 此 了 解 , 一 如 某 理 事 所 指 明 

者"~余信此係屮國代表一吾人如此作時, 

亦卽同時保留理事會嗣後作一切决議之權， 

理事會卽或將决讅自行宣布無權處理，亦無 

不可。 

倘 如 此 進 行 方 卽 符 合 阿 根 廷 代 表 極 合 

理 之 意 見 。 同 時 吾 人 可 免 模 稜 之 譏 因 若 於 

現時對權限問題之訂論不特加保留，朋偭人 

郎 覺 難 作 决 定 ， 蓋 權 限 間 題 有 賴 * ^ 研 究 吾 

人尙未從事於此也。 

主 席 本 人 極 瞭 解 法 蘭 西 代 表 所 表 示 之 

觀 點 且 其 論 點 似 極 合 理 但 本 人 應 指 明 者 

卽 屮 國 代 表 若 堅 持 其 休 會 之 提 荬 ， 朋 該 案 

倘 經 ; 任 何 其 他 行 動 甚 或 計 論 卸 暫 行 停 

J h ,且任何决n i及其他計論郎將延擱。故本 

人J W爲屮國代表若仍堅持其提案則吾人應 

首先表决之。 

Mr MALIK ( 蘇 椎 埃 / f i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

邦 ） 安 全 理 事 會 現 僅 有 來 自 一 當 事 國 之 情 



報可據。另一當事方印度政府對於海達拉巴 

當局提交理事會之問題之實體尙未提具任何 

情報。是故關於該間題之實體或海達拉巴之 

地 位 安 全 理 事 會 尙 無 充 分 之 情 報 。 

蘇聯代表團，？爲在安全理事會决定有無 

根據將海達拉巴問題列入1$議事日荐JW前 

對於^間題之實體與海達拉巴之地位均應首 

先镀致完全而非片面之»報。此項撩報自鹰 

包括海達拉巴與印度雙方依據彼此豨結之條 

約 與 協 定 所 有 之 權 利 與 義 務 問 題 此 項 基 本 

情報之獲俜極爲需要 

主 席 本 人 仍 覺 須 將 中 國 代 表 正 式 提 案 

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依 據 安 全 理 桌 會 s i 事 規 

則 第 三 十 三 條 " 將 會 i î i 展 至 某 日 或 某 時 " 或 

"將問題之計論展辛一定日期或無定期展緩" 

之 提 案 享 有 優 先 權 ^ 提 案 業 經 提 出 。 本 人 

小 能 不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表 决 之 ^ 提 案 爲 安 

全理4i會延會至下屋期一。 

舉手表？^。 

表 》 結 果 為 贊 成 者 一 睪 裉 者 十 珐 提 , 

S木得七理亊之可/^孕 l ia木通遏 

主 席 不 知 比 利 時 代 表 是 否 願 本 人 將 其 

提案付表决。 

Mr LEBEAU ( 比 利 時 ） 本 人 未 作 正 式 提 

案 ， 僅 係 一 種 建 議 旣 未 開 及 任 何 理 事 贊 

助 本 人 不 擬 堅 持 此 議 。 

本 人 願 接 受 法 蘭 西 代 表 所 作 之 解 釋 並 

保留比利時代表此後對理事會處理此問題之 

權限問題發表意見之權利。 

主 席 吾 人 現 卽 研 究 阿 根 廷 代 表 之 提 

案。本人4甚確知;S提案之措辭，故願>jf問 

阿根廷代表是否可JW明確之辭句提出該案。 

Mr ARCE ( 阿 根 廷 ） 本 人 4 JW爲需要提 

出 一 提 案 該 提 案 業 經 主 席 j y 臨 時 孅 事 日 程 

之形式提出。吾人須作者爲表决是否應通 

嗨時饑事日稃。 

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之 

意 見 渠 指 明 吾 人 無 印 度 方 面 之 撩 報 ， 因 印 

度 政 府 尙 未 發 言 ， 本 人 願 申 言 將 此 問 凰 列 

於 議 事 日 稃 之 理 由 卽 爲 镀 得 此 項 情 報 並 因 

此請印度及海達拉巴隨意發表任何聲明 

主 席 本 人 現 卽 擬 將 通 過 臨 時 議 事 日 稃 

之 問 題 交 付 表 决 。 本 人 擬 贊 成 其 通 過 但 本 

人願說明者卽本人此舉附有法蘭西代表所稱 

之 保 留 卽 議 時 日 f V 之 通 過 絕 4 决 定 或 影 ^ 

安 全 理 事 會 之 權 限 問 題 且 此 後 吾 人 於 耍 

而顔意時應有權復論該間題 

Mr jESSuP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本 人 僅 願 聲 

明 美 國 代 表 M 對 於 表 决 ; â 過 議 事 日 ^ 問 題 之 

重耍性持見與主席適所表亍者及法蘭西代表 

前 所 5 & 明 者 相 同 本 人 業 已 指 明 此 係 個 人 之 

見解卽依據安全理事會之先例。本入W爲 

卽 調 査 與 討 論 權 陨 問 題 而 言 其 適 當 方 法 

亦 係 將 ^ f P I 題 列 事 日 俾 各 代 表 可 知 

渠 等 所 5 t 論 者 ; 何 。 

主 席 本 人 卽 擬 3 t 理 碌 會 表 决 下 列 間 

題 安 全 理 事 會 是 否 通 ^ 臨 時 議 事 日 稃 7 

舉 手 表 , 。 

表 ^ 結 果 為 八 票 賢 成 辛 裉 者 三 

議 事 3 程 通 遴 。 

四 诲 達 拉 巴 政 府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函 件 

(S/988, S/998 SaOOO) 

印度代表Sir Ramaswamt Mudahar A 海 遣 

拉巴代表Nawab Moin Nawaz Jvng糉主席之邀 

請就安全理事會議席。 

主 席 此 問 題 旣 因 海 達 拉 巴 政 府 之 來 函 

已列*^議事日稃，本人願p " f ^國政府代表發 

表 聲 明 詳 論 各 ^ 函 件 。 

N MOIN NAWAZ JUNG ( 海 達 拉 巴 ） 本 人 

感謝安全理事會容争代表海>É拉巴在此發3 

之 機 會 本 人 深 知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陳 述 海 達 拉 

巴間題所負之責任。 

敝國之生存現正在反抗殘暴侵略之戰場 

上予 j y 保衞此種侵略巳震瞀世人良, i ：，甚 

且使無機會聽取吾人維謹生存權利之申訴而 

S t '爲印度要求合理者均共來維護聯合國之原 

則 。 但 ^ 人 均 知 保 讒 海 達 拉 巴 之 任 務 屮 之 最 

重 大 部 分 須 在 此 地 聯 â " 國 組 槭 及 世 界 輿 論 

之前實行之。因世人巳因一國之此稷戰#預 

; 3 ： 行 爲 而 辛 成 憂 懼 而 ^ 國 自 身 要 求 獨 立 係 

根 據 4 侵 犯 之 高 尙 理 想 者 。 世 A 前 巳 閡 及 侵 

略 者 狂 解 釋 S i 其 解 放 軍 係 來 消 除 紊 f t t 及 紛 

搔 。 海 達 拉 巴 境 內 之 所 現 有 之 紛 擾 與 紊 亂 

卽係數百外國人拒絕其政府助其撒離。蕖等 

已 表 示 卓 願 安 居 樂 業 留 居 於 吾 國 境 內 且 除 

侵略者3?："無撩之封銥壓抑^國而引起紛搔 

典 紊 亂 外 卽 絕 小 致 有 骚 搔 厝 形 。 世 人 復 W 

及軍4^司令官如何激勵其，略軍隊殘酷搫潰 

一 切 抵 抗 之 惘 嚇 此 乃 指 撣 現 在 海 達 拉 巴 領 

土作戰之印度陸軍機械化部隊及其他部隊之 

司令官之語言。Sherman W克車現正解放海 

達 拉 巴 人 民 且 印 度 皇 家 ^ 軍 現 正 森 炸 海 達 拉 

巴人民W i s :恢復法律及秩序。 



吾 人 深 信 聯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方 將 世 

人對於海達泣巴境内此種重大而有威脅14之 

事 實 以 及 海 達 拉 巴 本 國 人 民 ， & 所 懷 之 憂 

權。吾人希望於 I T I論&程屮向安全理事會各 

理 事 及 世 界 各 國 充 分 解 釋 者 卽 此 小 僅 爲 海 

達 拉 巴 政 府 之 訴 且 爲 海 達 拉 巴 不 分 信 卯 

或部族人民大衆之^訴。本代表團內有構成 

海達拉巴人民之極重 I f 部分之受懕 4 階級之 

烦袖。 

吾人當猶 i意及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

海 達 拉 巴 依 據 憲 章 箩 三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S 先 

將 印 度 與 海 達 拉 巴 之 审 端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

出 條 規 定 非 聯 0 " 國 會 員 國 之 國 家 如 爲 任 

何 端 之 當 4 * 國 得 ; 1 ， ； ^ 項 T 端 提 請 大 會 或 

安全理事會/4：意。印度乃於一九四八年九月 

十三日侵入海達拉巴獨立國而犯侵略行爲。 

當 前 之 問 題 爲 聯 合 國 自 成 立 W 來 現 遇 

對 其 原 則 最 堅 决 而 最 厳 重 之 攻 鍍 此 種 破 壊 

憲章之行爲非爲情 S 之一時衝動而係由*^預 

i 3 t 之 計 劃 其 影 響 曾 經 審 愼 衡 量 而 故 置 不 顧 

者，印度自冶如所採之行動乃係對審章規定 

之 獨 立 與 平 等 原 則 之 否 海 達 拉 巴 之 理 想 

實 與 此 等 原 則 毫 無 二 致 聯 合 國 阻 止 非 法 計 

劃 之 完 成 乃 屬 其 職 槿 範 園 内 事 且 應 採 取 行 

動——S速、有威力而堅定之行動——W預防 

並 制 止 此 種 對 國 際 和 平 與 正 義 之 威 脅 吾 人 

切望聯合國能充分且就各方面硏究吾人之案 

件。吾人已提交安全理事會兩卷印出之備 S 

錄 及 文 f l W 爲 吾 人 控 訴 之 佐 證 1 。 吾 八 擬 盡 

力協助安全理事會作任何其他4 ^耍之調査或 

研 究 。 但 理 會 當 明 瞭 時 間 有 限 全 副 配 備 

之 機 械 化 部 隊 現 正 在 我 颌 士 作 戰 且 任 何 3 

要之稽延均係極爲危險。現今每一W時對 

此 間 題 力 竽 關 重 耍 此 種 I t 勢 不 僅 需 耍 安 全 

理 專 會 依 據 憲 章 六 章 對 和 + 解 决 爭 端 之 

規定且須請其依據第七章所載安全理桌會爲 

維 謹 世 界 和 平 執 行 其 决 之 規 定 , 立 卽 行 動 。 

該章芽三十九條規定安全理辠會應斷定任何 

和平之威脅、和平之破或壊侵赂行爲之是否 

存 在 ， 並 規 定 理 ‧ 會 應 採 取 適 當 行 動 。 此 諸 

情形現巳發生，睢復置疑？現在發生之案件 

須 由 安 全 理 ‧ 會 3 f S"當事方遵行憲章IP四十 

條所規定之臨 f f^F措施又誰能置疑9 ^ 條 規 

定之用意係木在 4 妨礙有閼各方之裉利、要 

求 與 她 位 之 I t 形 T 防 止 I t 勢 之 益 趨 重 

是 故 吾 人 於 爭 瑞 現 階 段 之 ^ — 希 望 雖 

欲 安 全 理 事 會 針 對 現 在 展 屮 之 實 際 敵 對 及 

1各該文件僅分發理事會各理事。g閱文件S / 

續 。 

侵 赂 行 爲 之 明 顳 需 耍 採 取 行 動 吾 人 仍 望 理 

事會將對海達拉巴及印度自冶頒間之爭端， 

就fj此根據憲章第三十五條第二項初次向安 

全理事會提出？^=之[^勢，加y l i t 論 作 全 部 

之調査並擬具建nlS 種掎勢本身係如此嚴 

重 致 使 海 達 拉 巴 ， 向 聯 合 國 申 訴 " ^ 和 

平民族之經濟生活ÎE爲一有計劃之封鎖所困 

窘 f f i ! 此 項 封 館 係 公 爲 一 種 政 冶 膠 A 手 段 。 

^封鈹異常嚴珑 W 致有條件與無條件禁運品 

不 復 展 分 一 若 全 面 戰 g ? 時 然 

濾淸水之藥品與)^氣均不能運達該國， 

遂 致 傳 染 病 流 行 有 組 铖 發 動 之 # 境 事 件 及 

邇 撃 業 已 開 始 其 I t 形 明 白 表 予 印 度 自 治 頜 

之默許 a_在若干It形下,m經其積極參加。 

但^政府 I f l 對此等事件作最大聲抗癩者也。 

——^政府違K其备約及明確之協定拒不 

准許海達拉巴之保安隊(4镀武器《應廣大邊 

境g"地維持秩序之需 

印度政府所發表關於海達拉巴之白皮書 

屮同一頁上卽可見印度政府之無分寸且實不 

—致之官方宣傅。^處相矛盾之辭旬除其閱 

之 數 行 外 稱 海 達 拉 巴 爲 一 法 西 斯 國 家 S 爲 

共產主義之醞醸地。該政策之目的自始卽表 

明 爲 在 海 達 拉 巴 與 印 度 â 境 造 成 混 亂 與 騷 

搔之 f t ft麻使侵略者對其所稱之綏靖行動 

可作貌爲合理之辯護。印度與海達拉巴 

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歸結之"維持現狀" 

協定雖巳明白規定^協定之規定絕不予印度 

"派遺軍隊協助海邦國王維持內部秩序之權 

利 而 谤 形 則 屬 如 此 。 海 達 拉 巴 境 內 之 反 勖 

活動不僅受印度報,與政客之鼓動且受印度 

政府官員之激勵 

安全理事會席前之備 e 錄與文卷屮有充 

分之證明可證實此等控S>F。同(^^~~復循侵 

略者之慣例一一印度政府曾控吿海達拉巴破 

： 協 定 即 一 九 四 七 年 卜 一 月 之 " 維 持 現 狀 " 

協 定 按 ^ 協 定 之 目 的 至 ^ 海 達 拉 巴 政 府 認 

爲 係 在 稀 訂 盤 之 解 决 辦 法 W 射 建 立 兩 國 之 

和 平 關 係 。 同 時 伤 循 侵 赂 者 & 去 之 慣 例 印 

度政府担絕同意"維持現狀協定屮所明白規 

定 鬮 * \ £ 相 控 吿 破 壤 協 定 條 文 之 仲 裁 辦 法 。 

該 協 定 現 已 印 度 政 府 正 式 完 全 撕 毀 一 事 

實上印度政府自始卽視之爲一牴具文̶̶但 

吾人則 ,g爲安全理事會調査工作之主耍部分 

當 著 ^ ^ 協 定 之 實 施 經 過 

印度政府此種醬毒敵意之理由爲何？此 

等 動 機 現 已 爲 世 人 所 共 知 業 經 印 度 政 府 一 

苒 承 安 全 理 事 會 當 前 之 文 件 屮 方 有 充 分 

之 證 明 其 主 旨 係 , â A 海 達 拉 巴 政 府 放 棄 該 
I 



國之獨立且使 f 在政冶上與國際上成爲印度 

之一部分。海達拉巴之獨立及其完全合法之 

獨立權利業經大不列顚完仝承 i ï ? 該國對海 

達拉巴之保護權巳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 

終止。在英耱督於七月二十五日對印度各邦 

之統治者及代表所發表且經截入印度政府一 

九四八年七月發表關於印度各邦之白皮書之 

正 式 聲 明 屮 ^ 總 督 W 審 愼 與 嚴 肅 之 言 詞 謂 

" 印 度 獨 立 法 案 解 除 各 邦 對 英 皇 之 一 切 

義務。各邦均有完仝之自由且在法律上均巳 

獨立 此 言 確 切 明 白 不 容 曲 解 。 

在 同 一 說 中 渠 鄭 霉 申 言 英 國 保 護 權 

之 終 止 使 印 度 邦 能 " 重 镀 完 全 之 主 權 。 英 

政府之其他發言人一再鄭重表明^項獨立權 

之事實。印度政府之代表:r有時自行承？之。 

在計論之過^屮吾人擬充分表明 ï f e達拉巴 

政府 ig爲在與印度最完全合作之範圍内繼櫝 

維 持 海 達 拉 巴 之 獨 立 不 僅 爲 其 合 法 權 利 且 

爲其對海達拉巴人民在》1義上之絕對職責。 

本 人 用 " 在 與 印 度 最 完 全 作 之 範 園 內 " 數 

字 守 此 不 渝 且 若 印 度 政 府 如 此 希 望 ， 吾 

人決定他此數字有_^充分意義並得能實現。 

卽 在 此 時 本 人 宣 言 若 能 終 止 戰 爭 ， 且 

若 撖 退 侵 略 軍 吾 人 卽 擬 提 出 積 極 之 提 案 W 

謀两題之全部解决，凡公正 A 士絕不致繭此 

等提案爲不合理或視爲印度大陸統一之基耍 

條 件 遂 因 此 而 不 能 實 現 。 苒 者 本 人 視 爲 極 

重要者係復述與^申海達拉巴白皮書第十七 

頁中關於W全民表决辦法處理入盟PnS題之一 

段，該段稱 

"海達拉巴政府前曾建譏务當 4 » 方所明 

定之國防、外交與交通方面之入盟間題應在 

聯合國監督下根據成人投菓權以全民表决確 

定之。倘侬復不受強迫之談判並恢復不受外 

力 干 預 與 威 脅 之 I t w 則 吾 人 願 ^ 提 此 議 。 " 

伹 對 海 達 拉 巴 之 戰 爭 現 旣 巳 發 生 此 議 

巳成過去。此時吾人希望並祈禱安全理事會 

首 先 利 用 其 依 憲 章 規 定 之 權 力 依 據 竈 章 屮 

可W援用之各章所規定之權力，阻止侵略並 

促成侵略軍之撒退。此*顯然須立卽採取行 

動 而 不 能 加 以 稽 延 。 此 點 辦 到 後 吾 人 朋 希 

望安全理睾會調査吾人，敵軍侵入前提出之 

控訴並如， 2 爲吾人之控訴合理則採驭行動 

W涫除對國際和平、對憲章原刖及海達拉巴 

之安全與蹦利之最嚴重威脅。 

但爲求安全理睾會能完成此二任務計， 

吾 人 當 然 不 受 限 制 有 權 W 我 本 國 名 義 由 我 

本國代表將吾人之案件提交安全理皐會。是 

故 吾 人 希 望 際 此 對 我 國 之 生 存 乃 辛 對 印 度 

之和牛、世界之和平與聯合國之彬威如是緊 

要而 f e ï l i 之&，决不容許因礙於仔何程序典 

權 限 上 之 異 》 i 而 延 緩 理 事 會 之 緊 决 定 。 此 

項 緊 耍 ( ^ 定 須 現 時 爲 之 。 驊 炸 海 達 拉 巴 

與機械化戰爭正使海達拉巴一千八百萬人民 

處 於 危 險 與 _ ! ^ ， 屮 吾 人 鹰 立 予 制 止 。 

防 止 戰 1 ? 乃 聯 合 之 目 的 吾 人 倘 不 立 

卽採取行 i r , 3 1明顯之可能淸形刖爲世界卽 

可面臨戰勝之武力所造成之旣成4 »實。吾人 

在 A 切 要 立 採 行 動 W 成 復 和 平 之 條 件 下 ， 

準備3{：願對於曾W椹限及法律理由否 ,2安全 

理 * 會 有 櫓 接 受 吾 人 之 申 訴 與 反 對 吾 人 有 權 

向 安 全 理 事 * 提 出 本 案 之 言 論 詳 加 答 覆 。 

>f t人曾謂此乃兀全屬於印度內政範圍之 

事 。 自 吾 人 觀 之 印 度 政 府 之 此 一 申 辩 卽 不 

孴宣稱印度業已倂吞海達拉巴，且海達拉巴 

之領士已變成印度之一部。惟有在此情形下 

印度政府在法律上始可謂此問題主耍乃屬印 

度内政範圍之事也。 

吾 人 於 槪 述 海 達 拉 巴 訴 案 時 ， 巳 聲 明 

——且吾人尙守此聲明一卽>^ " 有 針 割 之 

封 鈹 、 正 式 恐 嚇 及 一 再 攻 擊 海 拉 巴 4 境 等 

所施之不能;S«受之威脅行爲從未發生，然如 

正式宣稱海達拉巴與印度間大+因解释兩者 

間自由簽訂之協定而生之爭端係印虜國內ffl 

題，僅此事實本身卽足令人將螌個情势提請 

安全理碌會注意。 

又有人謂將此爭煸提交安全理事會在法 

律 上 係 屬 謬 I t 理 由 則 爲 根 據 一 九 四 七 年 

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之 " 維 持 現 狀 協 定 ， 海 達 拉 

巴已暫時放棄其辦理外交關係之權，包括將 

爭 端 提 交 國 際 機 構 之 權 在 內 如 本 人 卽 搌 說 

明 者 此 一 理 論 前 於 吾 人 在 一 九 四 八 年 八 月 

二 十 一 日 將 本 案 [ S / 9
8 6

] 提 交 安 全 理 事 會 後 

第 一 次 提 出 時 卽 完 全 無 所 根 據 。 今 日 該 圃 

W 侵 略 戰 之 行 動 業 已 撕 碎 " 維 持 現 狀 " 協 定 。 

如仍持此種論據至少可謂前後矛盾。 

但郎在緊接八月二十一日 J W 後數日内 

此 項 反 對 本 邦 之 說 根 本 卽 無 何 法 律 根 據 。 

海 達 拉 巴 該 日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攧 婧 之 主 耍 目 

的 除 辯 讒 其 獨 立 外 其 一 則 爲 a i e 對 " 維 持 現 

狀 協 定 屮 爭 論 之 條 款 之 解 釋 與 施 行 得 一 公 

平 結 論 。 目 的 非 在 抗 辯 而 在 擁 讒 " 維 持 現 

狀"協定 f f i i 已。印度一苒拒絕遵守協定中所 

規定豳於其解釋所引起之审執交付仲裁之條 

款 。 ^ 協 定 中 規 定 因 協 定 而 生 之 爭 端 應 由 仲 

m 解 决 ， 今 一 方 旣 抗 不 遵 守 協 定 則 其 對 於 

他方;s :對協定之意義冉一公1 1钹决之分力 

實 無 權 抗 掰 。 再 者 ^ " 維 持 現 狀 ' 協 定 旣 規 

定 由 , 三 者 予 J W 仲 裁 則 對 協 定 屮 海 達 拉 巴 

自動與暫 l i j放棄其在國際間獨立行動權規定 



卽已加w限制。因仲裁一詞本身卽含有交託 

—外界機構之意。印度之行爲巳令吾人 7 能 

訴之於協定屮所規定之持定仲裁機構。但仲 

裁之原則與義務仍未變。海達拉巴現巳决定 

請此國際最高機構予W仲裁——此指意義最 

廣泛之仲裁而言。 

最 後 印 度 現 已 决 定 抗 搿 海 達 拉 巴 之 阈 

家 資 格 其 理 由 此 刻 不 便 深 究 。 在 海 達 拉 巴 

案 件 提 訴 書 之 卷 尾 對 此 反 對 有 所 答 覆 此 

—答覆自吾人觀之係爲一完全之答覆。吾人 

保留權利再劃該文所載之理r i驮其所有之必 

要 細 節 詳 加 論 列 。 

吾 人 於 此 緊 耍 關 頭 3 主 張 將 安 全 理 事 

會 困 於 國 際 法 4 之 1 1 家 資 格 與 承 問 題 之 法 

律爭ë ^。吾人於此階段:]r不願對人不列顚最 

後一任總督謂吾人巳復得完全主權與吾入在 

技術上與法律上現巳獨立之聲明詳加,喩列 

與 提 出 證 明 W 遷 延 會 務 。 此 乃 行 動 之 時 吾 

人熱？'；希望與靳求此最緊急案̶旦列入安 

全 理 事 會 議 事 日 秆 後 卽 採 最 迅 速 之 ^ ? 序 « 
侬 復 和 平 將 我 國 自 侵 略 者 手 屮 解 放 且 從 

而使企達永久解决之小斷巧力得有所成a 

Sir Ramaswami MUDALIAR ( 印 度 ) 本 入 

對主席及安全理事會使敝國有機會就頃間提 

交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案 件 發 表 一 簡 短 聲 明 願 在 

此 表 示 謝 忱 就 本 人 , 得 矜 及 諸 君 最 5 & 之 ？ t 

論 測 之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海 達 拉 巴 是 否 有 權 

向 此 神 聖 組 铖 提 出 此 問 題 現 尙 未 達 任 何 結 

論 。 安 全 理 事 會 目 前 正 3 t 研 究 & 桌 實 據 决 

定海達拉巴是否有權 f j 來安全理事會。 

本人今日擬作簡捷之聲明。本人極願明 

白 表 示 者 刖 爲 依 敝 國 之 見 解 海 達 拉 巴 無 權 

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任何問題。海達拉巴非一 

國 家 且 未 獨 立 自 其 有 史 W 來 該 地 從 未 具 獨 

立地位，且在遠古或在一九四七年八月W前 

或 根 據 英 聯 王 國 之 任 何 宣 言 或 根 據 7 列 顚 

譏 會 所 通 》 & 之 任 何 法 案 地 迄 未 得 獨 立 地 

位 可 其 有 椹 單 獨 前 來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案 

件。 

本人鼯爲安全理事會應仔細考廬該問題 

之此一方面，乃覊辛耍。此對印度至關緊耍 

且本人敢^劐聯合國會員國每一主權國亦辛 

閽緊耍。本人乃曾經且現仍繼櫝尊重聯合國 

組槭之一員。再者本人1^=常參與聯合國之 

活 動 卽 係 出 諸 本 人 堅 定 1 1 經 敝 國 政 府 充 分 

同 盲 之 信 念 是 卽 聯 國 乃 係 保 障 世 界 和 + 

之 正 當 裁 判 所 而 安 全 理 辜 會 之 職 責 : r 郎 & 

此。 

是 故 本 人 否 任 何 地 區 有 權 向 安 全 

理 事 會 提 出 此 頹 問 題 乃 因 敝 國 政 府 曁 本 人 

均 相 信 憲 章 之 條 文 若 3 予 W 正 當 之 解 釋 、 

體 會 與 尊 重 吾 人 若 容 ^ 任 何 未 具 有 國 家 資 

格 之 地 臛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其 自 爲 身 受 之 不 

平 聯 ^ " 國 之 效 用 則 ; 大 爲 狨 損 且 和 平 本 身 

方將人受損害 

本人根據此一觀點——非純係根據法律 

上之觀點——乃敢代表敝國聲明海達拉巴無 

資格前來本理事會提出任阿案件。吾人當須 

憶及海達拉巴一案係於八月二十一日提出 

極可怖之故事已於本理事會屮述及——敝國 

之 侵 略 敝 國 侵 入 可 憐 之 海 達 拉 巴 境 內 機 

械 化 部 隊 長 驅 直 入 所 到 之 處 則 爲 死 亡 與 破 

壊——此一故事與海連拉巴*^八月二十一日 

在此頹事件未發生前所提出之申訴書則絲毫 

無關係。 

是 故 安 全 理 事 會 須 考 慮 之 案 件 則 爲 

海 達 拉 巴 前 * W 月 二 十 一 日 提 出 其 案 件 時 ， 

是否有權來安全理事會陳訴。 

本人3擬對海達拉巴代表所提出之指責 

論其曲直或細節。根據敝國政府所持之立場， 

吾人自無庸,喻列此諸問題。但唯恐世界輿論 

間 造 成 一 錯 3 * 印 象 — — 吾 入 極 注 意 世 界 輿 

論且願予 W 尊重並對之有人敬意一本人 

甚 辛 須 在 此 刻 發 表 一 點 盲 見 雖 明 知 此 一 

奮見對本人之案件非屬必要且無甚鬭係也。 

據 云 此 係 一 種 侵 略 吾 人 未 經 尋 釁 而 故 

盲 挑 戰 i l 係 全 憑 武 力 " 作 7 義 之 舉 。 任 何 

須 用 武 力 ^ ^ ~ 且 敝 國 甚 竽 較 之 任 何 人 士 均 

更憒惡武;3之《i用——任何須用武/7者於其 

； Ç 諸武力前當須百®乃辛千思而後行。敝 

國 政 府 曾 再 三 考 盧 有 無 出 而 干 渉 之 要 諸 

君 聞 此 引 W 爲 異 否 ？ 事 件 之 演 進 與 事 件 之 

脅 A 終 敝 政 府 不 克 再 2 乃迫而採此行 

動。 

印度陸軍開人海達拉巴馓士內之箩一日 

卽 镀 得 二 十 五 磅 大 礮 兩 尊 本 八 請 問 諸 君 此 

兩 尊 二 十 五 磅 大 礮 係 海 達 拉 巴 政 府 用 之 維 

持地方法律與秩序者否？倘!II如是，卽地方 

法律與秩序必已處極危急之狀態屮。否則，該 

政 府 之 具 有 此 兩 尊 二 十 五 磅 大 有 無 铰 S 之 

意 義 ' 政 府 並 述 及 機 械 化 ？ R 隊 。 吾 人 亦 須 

憶 及 海 達 拉 巴 政 府 今 日 所 有 之 一 械 主 席 閣 

下 代 表 英 聯 王 國 政 府 當 較 安 全 理 事 會 其 他 

任何代表更能說明^政府之具有如此破壊武 

器，其正當理由究係何在。 

關*^印度陸軍之開入該國境内，吾人已 

開及一1#痛故事。前巳說明本人4擬詳論此 

諸 問 題 之 細 節 但 願 婧 主 席 及 安 全 迎 事 會 毎 

̶代表對已收到之可靠報吿È I經吾人J W最善 

之調査充分證明之 I t 痛詳撩一表惻隱之心 



海連拉巴境內所,非TF規箄而係在海達拉巴 

政 府 之 鼓 勵 與 暗 中 ' ， I l 之 軍 隊 所 造 成 之 死 

亡、轔火、擄掠與姦T之It史。 

前巳言及，本人僅在向世界輿鹼表明此 

項 侵 略 案 件 之 另 一 方 面 ， 而 此 另 一 面 尙 未 

得世界輿論之正當認識。如本人前所言者，不 

擬詳諭細節。此時僅對海達拉巴有無資格來 

此 神 蘧 圃 體 質 疑 並 兌 明 海 達 拉 巴 旣 非 一 國 

家且非獨;4機鬭可乞援於安全理事會。 

不知安全理事會望本人*^此階段尙再作 

何聲明。本人適巳收到海達拉巴提送安全理 

事會之兩巨册。迄未得暇一閱其第一頁。本人 

對於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及法蘭西代表之明白 

指明安全理事會*^現階段對於海達拉巴是否 

有權向理事會提出任何案件，不作决定一 

且不能作决定——之意見表示感謝。本人對 

理事會承IS印度之文件與印度對本案之說明 

否 接 受 此 問 ® 作 一 結 諭 亦 同 樣 表 示 成 謝 。 

印 度 政 府 極 願 就 此 問 題 盡 力 所 能 及 " 協 

助 安 全 理 事 會 癀 刊 行 吾 人 所 能 發 表 之 一 切 

文件 W 證海達拉巴之無權來本理事會，但此 

事 須 稍 费 時 間 。 是 故 本 人 建 讖 靖 假 " 時 日 ， 

俟墓期一再向此紳聖團體提出吾人之文件及 

發表聲明。 

主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有 其 他 理 事 顢 於 此 刻 

參加肘論否？ 

本人瞭解理事會各理事均願得一機會《 

研 究 S " 代 表 今 日 所 發 表 之 聲 明 或 願 妆 此 相 

m,且均願能得審議已向吾人允諾送來之其 

他 撩 報 。 是 故 倘 得 同 意 ， 本 入 J S 議 除 任 何 

理事於期前請開會議外，理事會休會至下屋 

期一，再舉行會議。 

現旣無人反對，本人節建議休會，一九四 

八年九月二十日屋期一午後三時重行集會。 

午後五時三十八分散會。 

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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